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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证天业”）为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

并聘请其为公司2014年度的内控审计机构，该所已经连续14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公证天业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与公证天业不存在重要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随着海外并购的完成，为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议通过，拟改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

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年审计费用为170万元人民币（不含新加

坡子公司STATS ChipPAC Ltd.），其中内控审计费为40万元人民币。 

公司已事先通知公证天业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公证天业多年来一直为公司提供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工作，对公司规范

运作及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司对公证天业辛勤的劳动表示诚挚的

感谢！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 是首批获准

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1981年安永即在北京设立中国代表处，

2012年8月1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安永华明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

企业。目前安永在大中华区, 包括北京、上海、香港、南京、广州、深圳、大连、

武汉、成都、长沙、苏州、青岛、杭州、天津、沈阳、厦门、澳门及台湾(包括



台北等6个城市)，合共设有24个分所及办事处。 

 安永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H股审计、证券、期货等相关资质证书，并获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参与央企审计监督的项目。安永是国资委

2008-2009年、2010-2011年、2012-2013年及2014-2015审计项目连续四届入围的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对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

统计数据，安永拥有非常优良的质量纪录。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1、安永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财务及内控审计服务的经

验和能力，能够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满足公司2015年审计工作的要求。 

2、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四、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本次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经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发表事前审核意见和独立

意见； 

2、本次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及

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3、本次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尚需经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